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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榕政综〔2020〕223 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支持电影产业发展
若干措施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《关于支持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20 年 11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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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(试行)

第一条 为提高我市电影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，每年安

排电影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，用于支持我市电影企业做大做强和

电影事业创新发展。

第二条 本措施所称电影企业，是指在本市注册并从事电

影作品剧本创作、拍摄、制作、发行放映、后期制作等活动的

企业。

第三条 支持原创电影剧本创作。鼓励本土原创电影剧本

和深刻反映福州传统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，富有福州地方特色，

体现时代精神的电影剧本。原创电影剧本被影视机构收购的，

按其缴纳的增值税或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给予奖励；

获得国家、省级专项资金资助的优秀电影剧本，给予相应资助

金额 100%的配套奖励；完成拍摄并获得《电影公映许可证》的

优秀电影剧本再给予奖励 30万元。

第四条 支持优秀电影作品发行放映。对在福建省备案、

立项且我市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优秀电影作品，按照以下方

式给予第一出品企业奖励：

院线公映票房达 1 亿元奖励 100 万元，票房每增加 5000

万元，奖励增加 50 万元，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（票房数据以“国

家电影专资办”公布数据为依据，下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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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电影频道（CCTV-6）播出的给予一次性奖励，黄金时段

（18:30—22:00）播出的奖励 50 万元，其它时段播出的奖励

30万元。

网络平台播出的电影，在优酷土豆网、爱奇艺视频、搜狐

视频、腾讯视频、PP 视频、1905 电影网、西瓜视频、芒果 TV、

皮皮虾、抖音等国内重要网络平台首轮播出的，按照播出合同

交易金额收入的 5％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对在外省市立项、备案的电影作品，我市影视企业作为第

一出品方的，按照上述标准减半给予我市出品企业奖励；我市

影视企业作为联合出品方且排名为前五位的，根据上述标准，

按照投资比例给予我市出品企业相应奖励。

第五条 奖励优秀获奖电影作品。对在福建省备案、立项

且我市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电影作品，获得国家“五个一工

程”奖、华表奖、金鸡奖奖项的奖励 200 万元；获得国际 A 类

电影节和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奖项的奖励 100 万

元，入围奖励 50 万元；获得国内其他电影节（北京、海南等）

主竞赛单元奖项的奖励 50万元。同一作品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

受奖励。

第六条 支持电影作品“走出去、请进来”，提升福州文

化格局，拓展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空间。凡在福建省备案、立项

且我市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电影作品，取得《电影公映许可

证》，成功赴境外发行，发行成交价格达到 500 万元以上的（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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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率换算成人民币），按照发行实际成交价格的 5%给予出品企

业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我市企业引进境外影片在国内

院线发行放映，票房 1亿元以上的，给予企业 100 万元一次性

奖励。

第七条 支持引进我市行政辖区外的电影企业。境内外电

影企业依法在我市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，自缴税年度

起,按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两税地方留成部分，给予前

2年 100%、后 3年 50%的奖励。

支持知名电影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、演员等在我市设立工

作室，按其年度缴纳的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

给予奖励，奖励期限为 5年。

第八条 支持引进或自主开发电影后期制作技术。为境内外

电影制片公司或后期制作公司提供电影后期制作技术支持的企

业，按其技术服务收入 5%予以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第九条 支持影片在我市取景拍摄。对宣传提升我市城市形

象、发展我市旅游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影片，给予第一出品方奖励。

已取得《电影公映许可证》并在国内公映的影片，以我市为主要

外景取景地，且时长不少于 30 分钟，每分钟奖励 1 万元，最高

不超过 50 万元。影片中出现“福州”城市地名或显著出现福州

城市建筑、景点等名称，且总时长在 15 秒以上的奖励 10 万元。

动画电影将故事主背景或主场景等设计成福州城市建筑、景点的

按照上述标准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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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除本措施第三条、第五条、第九条外，其他条款

的奖励，同一企业、同一机构、同一项目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

受奖励，同一企业年度内享受的所有财政扶持资金，总额不超

过该企业年度内缴纳的税收地方留成部分。原有政策与本措施

不一致的，按本措施执行。本措施涉及的奖励条款与市级其他

相关扶持政策重叠的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奖励。

第十一条 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公布。

第十二条 本措施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市电影主

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负责具体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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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厅、市委各部门，福州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福州市委员会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1月26日印发


